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登的「中

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推動“提質增效重回報”暨 2023年度現

金分紅計劃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盛瑞生  

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24年 3月 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明哲、謝永林及蔡方方；非執行董事為謝吉人、

楊小平、何建鋒、蔡潯、姚波及陳心穎；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伍成業、儲一昀、劉宏、

吳港平、金李及王廣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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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动“提质增效重回报”暨 

2023 年度现金分红计划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本公司将持续强化自身投资

价值创造能力，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更好回报投资者提供

保障。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价值引领，强化自身投资价值创造能力。本公司坚守

金融主业，坚持金融为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强化保险保障功能，助力“数字

中国”和“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实施，解答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深化“综合金融+医疗养老”服务体系，提供

专业的“金融顾问、家庭医生、养老管家”服务。本公司深入推进全面数字化转

型，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业务提质增效，加速推进生态圈建设，实现

“科技赋能金融、生态赋能金融、科技促进发展”。 

坚持稳定和可持续的现金分红政策，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本公司高度

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自 2012 年至 2023 年中期，本公司分红水平连续

11 年持续提升，累计分红 24 次，分红总额超过人民币 2800 亿元。本公司坚持

稳定和可持续的现金分红政策和理念不变，预计 2023 年度全年现金分红总额（包

含已派发的 2023 年度中期股息、尚待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3

年度末期股息）占归母净利润比例不低于 40%。2024 年，预计本公司仍将保持

现金分红频次，与投资者共享本公司高质量发展成果，切实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未来，本公司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理念，用专业

化、有温度的金融服务，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为广大客户、员工、股东和社会创造长期、稳健、可持续的价值。 

本公司 2023 年度末期股息分派方案尚待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股东及潜在投资者于买卖本公司股份时务请审慎行事。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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